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检察长

会议精神，重质效、强监督、促提升，更新司法理念、转变履职方式、提升监督能力，将检察履职工作深度融入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和百姓日常生活，在未成年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民生安全保障、司法温情传递等方面持续深耕，将司法为民理

念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和每一次法律监督工作中，为兴和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兴和县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
牢固树立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意识，深化未成年人“四
大检察”综合履职，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门化建
设，大力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该院积极探索“检
察职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模式，持续打造“晨曦”未检
品牌，与兴和县妇联、团委、教体局、关工委联合打造建成
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于 2021年 6月投入使用。该基地
采取现代科技与传统方法相融合的模式，通过综合应用展
板、电子书、视频、投影、VR互动、机器人智能讲解等形式，
宣传展示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防范校园
欺凌、性侵害等安全防范知识，全力强化未成年人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2023年 4月，兴和县检察院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被命名为乌兰察布市首批少先队员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作为全县唯一具有规模化专业化法治教育基地的单
位，兴和县检察院运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教育基地的

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与团委、教育局、学校紧密协作，
结合校外实践活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组织未成年

人深入基地参观学习、听取讲解、模拟体验，近距
离接触和感受法治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
育启迪，引导青少年逐渐形成遵纪守法、恪守
规范的行为习惯。

该院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依法审
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近3年来，该院以

“零容忍”态度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1人，附
条件不起诉 3人；积极开展强制报告制度宣传、

法治进校园专题讲座等 30场次，对县域 2家医院
未成年人就诊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

检护幼苗
撑起“法治蓝天”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兴和县检察院始终
将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作为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今
年年初，该院积极响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开展的“食药
安全益路行专项行动”，公益诉讼部门联合兴和县卫健
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制售饮用水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

经查，兴和县现有制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7家，由于
经营不规范、管理体系未完善，制售饮用水安全难以得
到保障，给居民健康造成了潜在风险。公益诉讼部门经
过两次现场调查后，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
议督促经营者及时整改，并依法公示。截至目前，兴和
县 17家经营单位共计 109台制售饮用水设备已全面完
成整改，整改后的饮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包括卫生许可批件公示、水质检
测报告公示、设备维护记录等核心指标均达标。

检察监督
守护“生命之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然
而，随着农用地膜的大规模推广使用，农田“白色污染”问题日
益凸显。2025年 2月 18日，兴和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
人员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民族团结乡多处耕地地膜未回收，兴
和县农牧和科技局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况，遂对兴和县农牧和
科技局进行立案调查。

3月 4日，该院与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联合召开“助力春
耕备耕——废旧农膜清理推进座谈会”，围绕前期调查发现的
耕地地膜残留污染问题，共商整改措施。会上，检察人员指出
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存在监管履职不到位问题，并现场展示
了地膜残留照片等证据材料。结合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
膜管理办法，该院明确农牧部门法定职责及整改要求，强调

“行政监管+法律监督”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并现场送达检察建
议。随后，双方就“专项整治方案、回收补贴政策、联合执法机
制”进行了初步交流。

会后，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以书面形式回复了兴和县检
察院，表示将结合检察建议，认真剖析农户意识薄弱、耕地地
膜回收成本高以及执法力量不足等监管难点，并提出初步整
改计划。同时，该局认真采纳检察建议，对兴和县农用地膜进
行回收利用和低温磁无害化焚烧。4月 21日，该局共回收处
理1137.92吨耕地地膜，回收率达84.27%。兴和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实地调查了解整改情况后，邀请政协委员、听证员、
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代表召开听证会，对兴和县农牧和科技
局在该案中是否整改以及加强完善地膜回收、使用等情况进
行了公开听证，听证人员一致表示，兴和县农牧和科技局整改
措施到位，对耕地资源起到了显著的保护效果。

公益诉讼
整治“白色污染”

近年来，兴和县检察院秉持“应救尽救”“及时救助”
原则，主动将司法救助工作融入案件办理全过程，并积极
探索“司法救助+社会救助”模式，引导爱心企业、社会团
体参与到救助工作中。截至目前，该院共办理司法救助
案件24件、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33万元。

兴和县大同夭乡小夭子村村民赵某某因家庭矛
盾，持刀将其妻子和岳父、岳母杀害。案件移送起诉
后，兴和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赵某某批准逮
捕。承办检察官在办案期间了解到，赵某某的两个孩
子尚未成年，尽管已由爷爷奶奶抚养，但孩子的心灵受
到了巨大打击。同时，因为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已基本
丧失劳动能力，两个孩子的到来，使二老原本拮据的生
活雪上加霜。

了解详细情况后，该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两个孩子申请到6万元司法救
助金。随后，承办检察官又与大同夭乡人民政府、兴和
县教体局、民政局、扶贫办、妇联、团委以及两个孩子所
在的学校进行沟通讨论，最终拟定了以“心理辅导+经济
救急+延伸救助+定期关怀”为内容、“司法救助+精准扶
贫”于一体的救助方案：第一步是积极与学校沟通，给予
孩子心理上的疏导；第二步是快速落实司法救助金；第
三步是与民政局协商，为两个孩子申请“孤儿”补助；第
四步是定期回访，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以及司法救助
金的使用情况，从而确保对两个孩子的司法救助能够常
态化长效化进行。 （郭成 崔晓娟 孟璟）

司法救助
传递“检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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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监督利剑 惟民生为要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检察院以检察之力守护民生福祉


